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大学生医疗保险参保报销须知
一、参保办理和缴费标准
在校大学生以所在高校为参保单位，办理参保登记和缴费手续。学生个人缴费标准暂按每人每年35元的标准执行。（本条特别注意留级、休学、及在外实习的学生参保手续的办理）
二、待遇享受时间

大学生参保缴费后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的9月30日。

三、医保待遇享受内容

1、普通门诊待遇：大学生普通门诊医疗统筹基金实行学校包干使用。按每位学生每年30元的标准拨付高校包干使用。具体报销政策由各高校自行制定。

2、特殊病门诊待遇：大学生患有我市规定的25种门诊特殊病种的，可向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报鉴定。符合政策规定的享受门诊特殊病待遇。
3、住院医疗待遇：大学生因病需要住院治疗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到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定点医疗机构名单附后）
大学生医疗保障待遇一览表

	享受类别
	享受待遇政策规定
	报销结算

	普通门诊
	大学生普通门诊医疗统筹基金实行学校包干使用。每生每年30元的标准拨付高校包干使用。
	个人先垫付，由各高校自行报销结算

	特殊病门诊
	冠心病、高血压三期、糖尿病、恶性肿瘤、精神病、肾透析、肾移植术后、肝硬化、帕金森病、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乳腺癌（内分泌治疗）、肝豆状核变性、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肾功能不全、癫痫、膀胱肿瘤（灌注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丙型肝炎、肝移植术后、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康复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等二十五种疾病可享受特殊病门诊治疗。门诊特殊病不设起付标准，在《合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用药目录及诊疗项目》范围内的门诊特殊病医疗费用，个人承担10%，基金承担90%。                                            
	大学生在校期间住院和门诊特殊病治疗的费用，属于个人应承担的费用，由大学生支付给定点医疗机构；属于基金承担的费用，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及时支付给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
	起付标准（门槛费）
	基金支付比例               
	

	
	三级医院
	300元
	90%
	

	
	二级医院
	200元
	92%
	

	
	一级医院
	100元
	94%
	

	
	异地住院
	300元
	90%
	

	备注
	1、普通门诊、住院及门诊特殊病的支付范围，按照我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执行。
2、使用乙类目录的药品以及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所发生的费用，先由参保学生自付一定的比例，余下部分再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
3、一个结算年度内，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的基金合计最高支付限额为每人每年30万元。


四、就医注意事项

1、普通门诊需须有门诊病历和正规的医疗费用发票，，否则费用不予报销。
2、特殊病门诊实行定点治疗，大学生一个结算年度内可选择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凭门诊特殊病医疗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门诊治疗。

3、住院定点就医，大学生因病需要住院治疗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到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医保报销的部分在学生出院时结算费用时自动扣除，本人只需要支付自己承担的费用部分。不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治疗的，或不持身份证住院的，发生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
五、相关办理须知

1、特殊病种门诊卡的办理

大学生患有门诊特殊病规定病种的，由本人填写《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病种门诊申请表》，并附近期相关病历和医学检查报告，向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报鉴定。符合条件的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发给《合肥市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医疗卡》。大学生自取得《医疗卡》后开始享受门诊特殊病待遇。

2、转诊转院或异地就医的办理

大学生在本市就医后需要转诊转院或在外地生病需住院治疗的，全部由各高校办理备案手续，履行相关责任。学生向学校申请办理转诊、转院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后，由学校填写《在肥高校在校大学生转诊转院/异地就医备案单》，并经学生辅导员和院（系）领导核实后，由学校医保经办机构签署意见。

（1）转诊、转院。大学生在校期间生病需要住院的，在经校医院或合肥市定点医院首诊后，自愿转入外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治疗的，凭我市定点机构或校医院首诊病历，在学校办理转诊转院备案手续。

（2）异地就医。大学生在实习、寒暑假、法定节假日、休学等不在校期间异地因病需住院治疗的，应在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住院治疗，治疗结束返校后，在学校补办备案手续。

学生转诊转院、异地就医的医疗费用先由个人垫付。出院后两个月内，由学校医保经办机构携带《在肥高校在校大学生转诊转院/异地就医备案单》、《大学生零星报销申请表》、异地所住医院的出院小结（医院盖章）、费用明细清单（医院盖章）、住院医疗费发票等材料，到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结算。
特别注意：学生异地就医的需要同使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大学生医疗保险的，首先，两者可以同时使用，但是有先有后，在其中的一个保险结算剩余的部分才可以在另一个保险经行处理，不会发生重复报销。因为全省各个地方医疗部门办理医保结算程序、规范不尽相同，所提供的手续与合肥市医保部门的要求不能完全相符，先通过新农合报销，后到合肥市医保部门报销有时会非常不顺利。建议先到合肥市医保部门办理报销手续，然后回地方在进行处理。如确需先在地方报销再到合肥市报销的需提供以下材料，1、病历  2、出院小结（医院盖章）  3、费用明细清单（医院盖章）  4、住院发票复印件（需加盖“新农合财务专用章”并注明原件用于新农合报销）  5、住院费用分割单（标明本次费用多少、新农合报销多少、还有都少未报，并加盖“新农合财务专用章”）
六、医保基金不予支付的医疗费用

大学生因违法犯罪、斗殴、酗酒、自残、自杀、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赴港、澳、台及国外期间等发生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


